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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處理幼兒保育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修課暨擋修等相關事宜，特依據

大仁科技大學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大仁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學分抵免採認規定，訂定訂定「幼兒保育系日

間部四技學生修課暨擋修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系學生加退選學分須於校方規定時間內至網路選課系統完成選課作

業。 

第三條  學生各學期應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應符合本校「學生學籍規則」之規定

(請參考入學當學年度之【大仁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幼兒保育系課程表】

所列)。 

第四條  選課說明： 

(一)  總學分說明：最低畢業學分為128學分，包括:通識必修課程26

學分，通識選修課程6學分，院訂必修10學分，跨領域模組必修

14學分，專業必修46學分，專業選修至少26學分 (含承認外系課

程12學分，不含通識課程)。 

(二)  學程說明：學程共有兒童產業及課後照顧服務二個學程，完成兩

者任一學程之修讀可取得學分學程證明： 

1. 兒童產業學程：修畢學程選修16學分，給予學程修課證明，其

中『兒童科學概論』、『兒童產業概論』、『兒童產業機構

實習』為該學程必修科目。 

2. 課後照顧服務學程：修畢學程選修16學分，給予學程修課證

明。其中『課後照顧服務概論』、『國小數學教材教法』、

『課後托育機構實習』為該學程必修科目。 

(三)  實習說明：實習6學分(含幼兒園教保實習、學程實習)【相關實

習辦法請參閱實習手冊】。 

(四)  實務專題學分:分為實務專題I、實務專題II、實務專題Ⅲ、實務

專題Ⅳ、實務專題Ⅴ、實務專題Ⅵ共計6學分。 



(五)  修習學程、跨領域學分學程及產業學院學程等之學分均可認列為

畢業學分： 

1. 本系之專業學程學分 

2. 本系開設之專業選修學分 

3. 外系開設之專業選修學程（至少16學分） 

4. 取得跨領域學分學程、產業學院學程證明書之學分（至少16

學分） 

5. 未取得第3、4項之學分者，其他外系開設之課程最多承認12

學分。 

(六)  各年級學分說明：一至三年級每學期至少修16學分，最多修25

學分；四年級每學期至少修9學分，最多修25學分。 

(七)  畢業門檻與配套措施說明： 

1. 中文能力須通過本校中文能力檢測，未通過者需繳交書目閱讀

心得，經中文能力檢測小組委員審查通過，請參考本校【學

生中文能力檢測實施要點】。 

2. 英文能力須通過英檢初級，未通過者，可選修「英文檢定」初

級課程，其成績合格者始得認列，請參考本校【英文檢定課

程實施要點】。 

3. 資訊能力須通過本校「資訊能力證照認可列表」內所列之證照

項目，未通過者，可參加「資訊能力輔導班」後，再參加證

照認證考試，請參考本校【學生資訊能力檢測實施要點】。 

4. 專業能力證照不得同時抵用資訊能力證照,反之亦同。 

5. 專業能力-保母技術士證照、急救證照(二選一)。專業能力配套

措施請參考本系學生畢業門檻規畫表。 

第五條  抵免:本系依據教育部｢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位學

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規範之32 學分「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另訂定

抵免採認規定及學分學科對照表（如附件一【大仁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學分抵免採認規定 104.01.26】），學生需依該

規定辦理抵免。 

第六條  擋修原則：所修習科目如有先修或連貫性課程者，應將先修課程按本系

規定修讀後，方准繼續修習後修之科目。 

(一)  修習「幼兒觀察」、「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等課程前應先修畢「幼

兒發展」之基礎課程。 

(二)  修習「幼兒園教材教法Ⅰ」課程前應先修畢或同時修習「教保課

程活動設計與實作」、「幼兒園教保課程活動課程設計」等課程。 

(三)  修習「幼兒學習評量」課程前應先修畢「幼兒發展」、「幼兒觀察」、

「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等課程。 

(四)  修習「幼兒學習評量」課程前應先修畢或同時修習「教保課程活



動設計與實作」、「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作」、「幼兒園 教材教

法Ⅰ」等課程。 

(五)  修習「幼兒園教材教法Ⅱ」、「幼兒園教保實習Ⅱ」、「打擊樂Ⅱ」

等課程前應分別先修畢「幼兒園教材教法Ⅰ」、「幼兒園教保實習

Ⅰ」、「打擊樂Ⅰ」等課程，唯「打擊樂Ⅱ」經任課教師審認核可

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其他未盡事宜，由本系主任協同教務處主管認定處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並送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院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